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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circ.gov.cn/web/site0/tab5174/info4071931.htm） 

附錄 

对《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 

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关于“在环境高风险领域

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”的工作部署，根据人民银行、环境保护部、保监会等 7 部门联

合印发的《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银发〔2016〕228 号）关于“由环境保护部门会

同保险监管机构发布实施性规章”的要求，环境保护部和保监会联合研究制订了《环境污染强

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 

 

为充分了解各有关方面意见，按照立法工作要求，现就《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。各机关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均可向环境保护部和保监会

提出意见和建议。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10 日。 

 

联系人：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 王力 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115 号 

邮编：100035 

电话：（010）66556160 

传真：（010）66556157 

邮箱：hjzc@mep.gov.cn 

 

联系人：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 葛士桂 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5 号 

邮编：100033 

电话：（010）66286239 

传真：（010）66288091 

邮箱：shigui_ge@circ.gov.cn 

 

附件：1.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 

2. 关于《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编制说明 

 

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 保监会办公厅  

2017 年 6 月 7 日 

http://www.circ.gov.cn/Portals/0/uploads/otherfile/20170609/fujian01.doc
http://www.circ.gov.cn/Portals/0/uploads/otherfile/20170609/fujian02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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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

 

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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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（立法目标） 

为完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，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

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保险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印发

的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以及《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

意见》（银发〔2016〕228 号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（定义） 

本办法所称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，是指以从事环境高风险生

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因其污染环境导致损

害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强制性保险。 

第三条 （适用范围） 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环境高风险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

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（以下简称环境高风险企业），应当投保

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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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商业性保险机构（以下简称保险

公司）和互助性保险机构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

第四条 （监督管理机构） 

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公司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

保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。 

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对环境高风险企业参加环境污染

强制责任保险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。 

地方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监督检查本行政区域内环

境高风险企业参加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情况。 

第二章 投保与承保 

第五条 （强制投保范围） 

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属于本办法第二条所称环境高风险生产

经营活动。 

（一）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，基础化学原料制造、合成材料

制造，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，Ⅲ类及以上高风险放射源的移动探伤、

测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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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物； 

（三）建设或者使用尾矿库； 

（四）经营液体化工码头、油气码头； 

（五）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经营、运输《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

及临界量清单》（环境保护部印发的《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

南（试行）》（环办〔2014〕34 号）附录 B）所列物质并且达到或者超

过临界量； 

（六）生产《环境保护综合名录（2015 年版）》（环境保护部印

发的《关于提供环境保护综合名录（2015年版）的函》（环办函〔2015〕

2139 号）附件）所列具有高环境风险特性的产品； 

（七）从事铜、铅锌、镍钴、锡、锑冶炼，铅蓄电池极板制造、

组装，皮革鞣制加工，电镀，或生产经营活动中使用含汞催化剂生

产氯乙烯、氯碱、乙醛、聚氨酯等。 

（八）国务院规定或者国务院授权环境保护部会同保监会规定

应当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其他情形。 

2005 年以来发生过特别重大、重大或者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企

业也应当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。 

第六条 （保险责任范围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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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，包括： 

（一）第三者人身损害。环境高风险企业因突发环境事件或者

生产经营过程中污染环境，导致第三者生命、健康、身体遭受侵害，

造成人体疾病、伤残、死亡等，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。 

（二）第三者财产损害。环境高风险企业因突发环境事件或者

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污染环境，直接造成第三者财产损毁或价值减少

而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。 

（三）生态环境损害。环境高风险企业发生较大、重大或者特

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，导致生态环境损害而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，

包括生态环境修复费用，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和生态

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，以及其他必要合理费用。 

（四）应急处置与清污费用。环境高风险企业、第三者或者政

府有关部门、公益组织等机构，为避免或者减少第三者人身损害、

财产损失或者生态环境损害而支出的必要、合理的应急处置费用、

污染物清理费用。 

第七条 （统一条款与费率监管） 

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实行统一的保险条款、基础保险费率及

其调节系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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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条款与费率的审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保险法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。 

第八条 （费率浮动） 

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根据被保险人的环境风险变化情况实行

浮动费率。 

第九条 （责任限额） 

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根据环境高风险企业的不同类型实行不

同的责任限额，环境高风险企业应当按照责任限额投保环境污染强

制责任保险。 

第十条 （保险合同） 

环境高风险企业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，应当与保险公司

依法订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保险合同）。 

环境高风险企业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时，双方应当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的有关规定履行告知和说明义务。 

保险合同订立后，保险公司应当书面通知投保的环境高风险企

业所在地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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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（承保） 

环境高风险企业向保险公司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，保险

公司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。 

第十二条 （通知义务） 

环境高风险企业投保时，应当向保险公司如实告知其影响环境风险

情况的重要事项。环境高风险企业的环境风险显著增加时，应当及时通

知保险公司，保险公司可以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。 

环境高风险企业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，因其环境风险

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，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（合同解除） 

除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规定的情形外，保险合同成立

后，保险公司不得解除。 

环境高风险企业对重要事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，保险公司解

除合同前，应当书面通知环境高风险企业，环境高风险企业应当自

收到通知之日起5日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；环境高风险企业在上述期

限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，保险公司不得解除保险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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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（合同解除通知环保部门） 

保险合同解除的，保险公司应当收回保险单，并书面通知投保

的环境高风险企业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。 

第十五条 （保险期间与续保） 

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期间为 1 年。 

环境高风险企业应当在保险合同期满前及时续保。 

第十六条 （投保方式） 

环境高风险企业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，可以依法自主投

保，也可以有组织统一投保。 

 

第三章 风险评估与排查 

第十七条 （风险评估） 

保险公司承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，应当在承保前开展环

境风险评估，并出具环境风险评估报告。环境风险评估报告是保

险合同的组成部分。 

保险公司开展环境风险评估的，环境高风险企业应当积极配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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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（投保后风险排查） 

保险合同应当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的相

关事项。 

保险公司和环境高风险企业可以共同委托环境风险评估机构或

者共同组建专家团队，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环境高风险企业的环境

安全隐患进行排查，环境高风险企业应当积极配合。发现环境安全

隐患后，环境高风险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积极整改。 

 

第四章 赔  偿 

第十九条 （保险责任触发） 

环境高风险企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，受

害者在保险合同有限期届满后三年内向环境高风险企业提起环境损

害赔偿请求，由环境高风险企业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，保险公司依

法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。 

第二十条 （除外责任）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保险公司不予赔偿： 

（一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害。完全属于不可抗拒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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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灾害，环境高风险企业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，仍然不能避免

污染环境致使第三者遭受的损害。 

（二）环境污染犯罪直接导致的损害。环境高风险企业构成

污染环境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其犯罪行为直接引发环境污染

致使第三者遭受的损害。 

（三）故意采取通过暗管、渗井、渗坑、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

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直接导致的损害。 

（四）环境安全隐患未整改直接导致的损害。 

（五）环境保护部和保监会确定的可以除外的其他损害。 

第二十一条 （保险事故勘查） 

环境高风险企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，保

险公司接到环境高风险企业或者受害者通知后，应当及时组织环境

损害鉴定评估机构或者专家团队开展事故勘查、定损和责任认定，

环境高风险企业应当积极予以配合。 

第二十二条 （保险金给付请求） 

环境高风险企业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时，应

当向保险公司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伤害或者损失的原因、损失

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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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，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

的，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环境高风险企业补充提供。 

环境高风险企业怠于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保险金的，受害者也

可以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保险金。 

第二十三条 （保险金给付） 

环境高风险企业依法支付赔偿款后，保险公司可以向环境高风

险企业赔偿保险金。 

保险公司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。 

第二十四条 （事故核定） 

保险公司收到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和相关证明、资料后，应当及

时做出核定；情形复杂的，应当在 30 日内作出核定，但保险合同另

有约定的除外。保险公司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环境高风险企业以及

受害者；对属于保险责任的，在与环境高风险企业达成赔偿保险金

的协议后 10 日内，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。 

对损害责任认定较为清晰的第三方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，保

险公司应当积极预付赔款，加快理赔进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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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（事故鉴定） 

保险公司、环境高风险企业或者受害者可以委托环境损害鉴定

评估机构或者专家团队，出具损害鉴定评估意见，作为保险理赔的

重要参考依据。 

已被环境民事公益诉讼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生效判决认定的事

实，可以直接作为理赔依据，不需要另行进行鉴定评估。 

保险公司不得要求环境高风险企业或者受害者提供环境保护主

管部门出具的环境污染事故、损害等文件或者资料，不得以此作为

保险事故核定或者理赔的前提条件。 

第二十六条 （纠纷处理） 

环境高风险企业与保险公司对赔偿有争议的，可以依法申请仲

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 

第五章 罚  则 

第二十七条 （对应保未保的惩处措施） 

对于应当投保，未按照规定投保或者续保的环境高风险企业，

由环境高风险企业所在地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投保或者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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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，并处 3 万元以下罚款。 

 

第六章 附  则 

第二十八条 （解释机构） 

本办法由环境保护部与保监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九条 （实施时间）  

本办法自  年  月 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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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《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编制说明 

（2017 年 6 月） 

 

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有关部署，环境

保护部和保监会联合研究制定了《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，拟按程序征

求意见、审议后，以环境保护部、保监会部门规章形式印发实施。

现将有关编制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背景与依据 

（一）背景 

2006 年，国务院出台的《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明

确要求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（以下简称环责险）试点。此后，国

务院印发的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《重金

属污染综合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》等重要文件均明确要求推进试点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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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根据国务院工作要求，2007 年、2013 年，环境保护部联合保监

会两次发布文件，指导地方推进环责险试点工作。 

目前，全国大部分省份开展试点，覆盖涉重金属、石化、危险

化学品、危险废物处置等行业，保险公司已累计为企业提供超过

1300 亿元的风险保障金。2016 年，全国投保企业 1.44 万家次，保费

2.84 亿元；保险公司共提供风险保障金 263.73 亿元，与保费相比，

相当于投保企业的风险保障能力扩大近 93 倍。参与试点的保险产品

从初期的 4 个发展到目前的 20 余个，国内各主要保险公司都加入了

试点工作。 

（二）依据 

2015 年 9 月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

方案》明确：“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”。 

2016 年 8 月，经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

导小组审议通过，国务院同意，由人民银行、环境保护部、保监会

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》规定：

“（二十二）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。按

程序推动制修订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相关法律或行政法规，由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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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保护部门会同保险监管机构发布实施性规章。选择环境风险较

高、环境污染事件较为集中的领域，将相关企业纳入应当投保环境

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范围”。 

二、编制过程 

2016 年 1 月—8 月，环境保护部、保监会组织有关专家团队，

赴 10 余个省份开展调研，结合地方实践，研究提出了《环境污染强

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》（初稿）。 

2016 年 9 月—2017 年 3 月，环境保护部、保监会先后 16 次邀

请环保法学、保险法学等领域专家进行专题研讨；多次向保险公司

征求意见，并与 11 个省级环保部门反复交流，充分吸收地方基层实

践经验。 

在此基础之上，2017 年 4 月，环境保护部、保监会修改形成了

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分为六章，共 29 条。 

第一章（共 4 条），主要明确立法目标、定义、适用范围、监

督管理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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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界

定为“从事环境高风险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

者因其污染环境导致损害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”。 

具体保障范围主要包括由于突发环境事件导致的第三者人身损

害、第三者财产损害、应急处置与清污费用和生态环境损害等；也

包括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污染环境导致的第三者人身损害、第三

者财产损害、应急处置与清污费用。 

第二章（共 12 条），主要规范强制投保范围、保险责任范围、

统一条款与费率监管、费率浮动、责任限额、保险合同、承保、通

知义务、合同解除、合同解除通知环保部门、保险期间与续保、投

保方式。 

第三章（共 2 条），主要对风险评估与投保后风险排查作出规

定。 

环境风险评估与排查是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工作的重要环

节，直接影响到保险费率以及投保企业的环境风险管理等。《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规定：保险公司承保前，应当开展环境风险排查，

掌握企业的环境风险水平。保险公司承保期间，应为投保企业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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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环保体检”，即排查环境风险，充分发挥保险制度的风险预防功能。 

第四章（共 8 条），主要规范保险责任触发、除外责任、优先

赔付顺序、保险事故勘查、保险金给付请求、保险金给付、事故核

定、事故鉴定、纠纷处理等。 

第五章（共 1 条）为罚则，主要明确对未按规定投保的环境高

风险企业的惩处措施。 

第六章（共 2 条）为附则，主要规定了办法的解释机构、实施

时间等内容。 

 


